
洛发改审批〔2026〕7号
洛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关于洛阳市主城区排水泵站设备更新改造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

市城管局：
你单位《关于报送洛阳市安乐片区雨水滞涝设施及强排泵站建设项目等11个项目初步设计的函》及有关材料收悉。经研究，批复如下：

一、原则同意你单位委托洛阳城市建设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编制的《洛阳市主城区排水泵站设备更新改造项目初步设计》。

二、本项目拟对安居南路雨水泵站、牡丹桥雨水泵站、启明南路雨水泵站、邙岭雨水泵站等共计十二个泵站进行设备更新改造。改造内容为：更换4-630kw水泵20台，高压柜23面、低压柜46面，PLC监控系统5套、水泵高压软启柜10套、电动阀9台、启闭机7台、起吊设备5套、高压10kv电缆线2条、30kw-1500kw发电机7套、高压箱变1台、2.7m宽格栅除污机2套、水泵控制柜3面、DN700蝶阀7台、DN400蝶阀2台、止回阀及柔性接头9台、雨量监测设备12套。

三、本项目配套建、构筑物结构设计使用年限为50年。原则同意本项目排水、建筑、结构、电气等工程设计。

四、本次洛阳市主城区排水泵站设备更新改造项目总概算核定为5076万元。其中：工程费用4377万元。

五、请你单位抓紧开展施工图优化设计；建设中项目投资应 控制在初步设计核定的概算范围内；符合相关规定确需增加投资 概算的，应当提出调整方案及资金来源，并按规定程序报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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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抄送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财政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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